关于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机构、各有关单位：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研究决定，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于2019年7月28日至7月29日在北京召开。现将会议的预通知发给你们，具体如下：

一、会议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上午9:00。
会议报到时间：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下午16:00之前。
二、报到地点

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8号，紧邻北五环）。

三、参会人员
1.全国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
2.受表彰的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负责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目前以各省正式推荐上报的名单为准，待发正式通知时，再附名单）。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具体负责同志1-3人。
四、参考日程（最后以正式通知为准）
1.7月28日16:00前报到，16:30-17:10分就餐。
2.7月28日17:30统一乘车出发，观看劳模慰问演出。
3.7月28日21:00-22:00颁奖彩排。

4.7月29日8:30-9:00合影。

5.7月29日9:00召开表彰会议。

五、有关要求。

本次表彰大会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五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一起召开，会议规模较大。为保证表彰大会隆重、高效、有序、顺利完成各有关议程，特做如下具体要求： 
    1.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机构务必于7月10日前将带队人员相关信息及参会人员回执用微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传至全国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带队人员要组织好本省参会人员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到会，参加彩排、听取集体合影位置安排及观看演出。
3、要求所有参会代表均着夏季正装（男士浅素色短袖上装、深色长裤，女士庄重得体）。
六、其它

会议期间活动统一安排，差旅费、住宿费自理。
七、联系方式

全国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曲起、贾硕、常生
联系电话：010-65135278         

    电子信箱：chsh_362@163.com
          quqi29@yahoo.com.cn

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6号

邮政编码：100711
附件：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参会人员回执汇总表。
 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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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参会人员回执汇总表

省、直辖市、自治区：(汇总、盖章)
	单   位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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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带队人员请列在此表首位；
 2.先进集体代表（负责人）请在备注栏中注明所代表的先进集体具体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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